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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黔数据领办〔2021〕18 号

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

2021 年数字治理 数字民生示范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，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：

为持续推进教育、就业、社保、医疗、交通、食品安全等领

域数据开发利用，深入推动大数据与社会治理、政务民生服务融

合应用，提升社会治理、服务民生和数据资源管理能力，推动数

字经济发展实现“六个重大突破”，我办决定组织开展 2021 年数

字治理、数字民生示范项目申报工作，经遴选后在全省推广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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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，紧紧围绕“在强化数字化治理

方面实现重大突破”目标，聚焦数据管理、大数据在社会治理、

政务服务、民生服务等领域融合应用，培育打造一批发展前景好、

带动作用大、示范作用强的数字治理、数字民生示范项目。通过

示范引领，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、做法，进一步深化政府“聚

通用”，释放数据生产要素价值，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化、科学

化、高效化水平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、普惠化、便捷化水平，助

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。

二、申报主体和流程

（一）申报主体

1.市（州）级示范项目申报主体为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辖

区内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。

2.省级示范项目申报主体为全省省直政府部门，各市（州）、

贵安新区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

1.市（州）级示范项目由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大数据发展

主管部门分别组织开展评选工作，市（州）各申报主体将项目报

送当地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。各地大数据主管部门对申报项目组

织评审，甄选出市（州）级示范项目。市（州）级示范项目按分

配名额（见附件 1）推荐参与省级示范项目评选。

11 月 22 日前，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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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市（州）级项目评选结果（见附件 2）、参与省级示范评选项

目名单汇总表（见附件 3）及参与省级示范评选项目申报材料纸

制版（见附件 4，胶装一式一份）报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，同时推荐项目名单汇总表及申报材料 Word 版发送至指定邮

箱。

2.省级示范项目由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组织开展评选

工作，11 月 22 日前省直各部门填写申报汇总表（见附件 3），按

照申报资料内容要求（见附件 4，胶装一式一份）加盖部门公章

后报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同时申报汇总表及申报材料

Word 版发送到指定邮箱。原则上省直各部门报送数量不得少于 1

个。

三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数字治理

1.政务服务效能领域。完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，提升

网上办事大厅可办率，完善“电子签名”“电子印章”“电子证照”

等应用。

2.社会协同治理能力领域。实施食品安全、地质灾害、应急

响应、智慧消防、公共资源交易、金融监管和智慧城市等大数据

应用，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，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。

3.政府治理能力领域。运用人工智能、5G、区块链等新技术，

夯实各部门数据共享，提升“一网通办”，加快推进“一云一网

一平台”建设。



— 4 —

4.数据中心建设领域。建设区域、业内数据中心，推进政府

应用系统数据资源集聚，保障大数据中心体系有序运行和服务，

破除烟囱林立、条块分割，成体系建设。

（二）数字民生

1.全省一体化便民服务体系建设。基于“云上贵州多彩宝”，

建设运用覆盖城乡的在线政务民生服务，支持更多民生服务接入

上线，提供更多、更高效的便捷服务。

2.大数据助力大扶贫。深化农产品产销对接，建设农产品流

通大数据平台。推广应用农业大数据平台，发展农业物联网和智

慧农业。

3.数字民生应用创新建设。推进大数据、5G，在教育、就业、

社保、医疗、交通、食品等民生服务领域融合应用，提升便民出

行、全域旅游、全民健身等数字化水平，助力、

食 行 大 贫服民出 务更域旅业更出等便字民水
.

民生应农域网

推

。游行 .

住割用覆大进

行 大 展农1 1 . 数一 保 ， 建域数字平 行

住

大务

接

力民行 保 进 一 平展 农 域



— 5 —

室。申报项目必须是组织实施应用过程中的项目，并取得了实质

成效。数字治理典型示范项目、数字民生典型示范项目承担单位

可为行政、事业、企业单位。省直各部门报送数量不得少于 2 个，

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大数据主管部门推荐省级示范数应不低于

所分配市（州）级示范名额（见附件 1）。

2.各市（州）示范项目名单（模板见附件 2）、推荐项目汇

总表（见附件 3）、申报资料内容（见附件 4），纸制版需加盖公

章后报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同时 Word 版发送到指定

邮箱。

3.装订纸质申报材料时统一用 A4 纸张双面打印胶装，材料

主要内容以仿宋_GB2312 3 号字为主。

4.申报材料受理后概不退还，请自行留档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省大数据局应用推广处 杨飞

地址：贵阳市北京路 225 号 505 室

联系电话：0851-86832122；18212393144

邮箱：3486895488@qq.com

附件：1.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示范项目名额分配计划表

2.2021 年（市（州）数字治理典型应用、数字民生

典型应用示范项目名单

3.贵州省数字治理、数字民生典型示范项目申报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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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数字治理（数字民生）典型示范项目申报汇总表

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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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（市（州）数字治理典型应用
示范项目名单

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

1 基于 XXX 项目 贵州 XXX 公司

… … …

2021 年市（州）数字民生典型应用
示范项目名单

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

1 基于 XXX 项目 贵州 XXX 公司

… …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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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数字治理（数字民生）典型示范项目申报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

序号 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项目名称
主要建设

内容

主要

参与人
申报类别

建设状态

（在建、已建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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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贵州省数字治理 数据民生典型示范项目
申报资料
（封面）

申报类别:

项目名称：

承担单位（公章）：

通信地址：

项目负责人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组织申报单位

或主管部门：

申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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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录

（内容要求）

1.省大数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或市（州）大数据主管部门

推荐文件（复印件）

2.贵州省数字治理、数据民生典型示范项目申报表

3.申报材料

（1）项目背景及概况；

（2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；

（3）主要建设内容（含建设目标、建设期、总投资及投资

来源等）；

（4）数据资源采集、汇聚、存储、共享开放等；

（5）技术支撑、技术来源、人员培训等；

（6）应用效益分析（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

化、服务改善民生等的效益，以及增值服务开发应用等）。

4.有关附件：

提供与示范项目申报有关的其他资料，如：可行性研究报告

或建设方案，有关立项批准文件，审核、核准或备案证明，资质

证书、技术报告、检测报告、专利证书、奖励证明、用户使用报

告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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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数字治理 数据民生典型示范项目
申报表

项 目

背 景

及 概

况

项目名称

负责人 姓名 职务

电话

邮箱

联系人 姓名 职务

电话

邮箱

主要参与人员及单位

（注明负责领域，包

括：系统设计、数据

处理、数据传输、安

全管理、运维保障等）

立项情况 □已立项 □未立项

总投资（万元）

资金到位情况
□资金全额落实 □存在资金缺口

□资金尚未落实

项目建设情况 □未建 □在建 □已建

项目建设周期 年 月 - 年 月

相关业务系统是否部署在云上贵州 □是 □否

是否与其他部门共享交换数据 □是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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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，请列举需要共享交换

数据的相应部门

项目申请领域 □数字治理领域 □数字民生领域

项 目

单 位

基 本

情 况

主 要

建 设

内 容

主要填写：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（含建设目标、建设期、总投

资及投资来源等）；

数 据

资 源

管 理

数据资源采集、汇聚、储存、共享开放等。

项 目

应 用

技 术

包括技术支撑、技术来源、人员培训等。

应 用

效 益

分 析

省直部门或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大数据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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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

